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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大寮區公所場地使用(三樓禮堂或大門廣場)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

一、場地使用位置：  

二、使用用途：  

(一)活動內容  

(二)使用人數  

(三)有無對外收費

行為 

□一般活動，未

收費或無收入 

□有收取門票或

入場券 

□有營業行為 

四、使用期間：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 
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 

五、使用費用：  

(一)保證金：  

(二)場地費：  

(三)清潔費：  

(四)水電費：  

    合計費用：  

六、使用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人(單位)應確實遵守本機關「場地使用管理規則」之規定。 

2. 使用收費，係以場次時段為計算單位，使用收費未足一場次時段者，以

一場次時段計算。 

3. 本機關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監督場地使用，活動期間並應接受本機

關場地管理人員之督導。 

4. 本機關提供使用場地原有之燈具、電扇、音響等所有電器設備，申請人(單

位)須維持原有運作模式，未經本機關同意，不得自行更改其電路。如有

額外加設之裝置，如燈光音響等，不得損及本機關設備。 

5. 本機關場地外借，停放車輛不另外收費，但申請人(單位)須派員指揮。 

6. 本機關場地因提供使用，致發生設施損壞或財物損失，申請人(單位)須

負全額賠償責任。 

7. 活動期間，申請人(單位)應負責參加活動人員之安全。 

8. 活動結束後，經本機關確認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、滅失後，持

原繳保證金之單據以憑辦理退還保證金。 

茲向貴機關申請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，借

用期間願遵守一切法令規定，如於使用後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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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設施時，願將所繳之保證金新台幣            元整全權委託   貴

機關雇工處理，處理後如有差額願無息多退少補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

願立即停止使用，所繳費用不要求退還，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，如有

發生違法行為，申請人(單位)並願負連帶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一、 違背法令或違反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者。 

二、 與申請事項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 

三、 有損害場地或設備之虞。 

四、 製造噪音或對環境衛生有重大影響。 

五、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營利行為。 

六、 舉辦婚喪喜慶等筵席。 

七、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宜使用之情形。 

此致 

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

申請單位名稱：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電話： 
申請日期： 

 


